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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届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 75(a) 

海洋和海洋法：海洋和海洋法(第 49/28 号、 

第 54/33 号和第 64/71 号决议) 
 
 

  关于特设全体工作组就海洋环境包括社会经济方面的状况作

出全球报告和评估的经常程序的工作报告 
 
 

  2010 年 9 月 7 日特设全体工作组共同组长给大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特设全体工作组的工作报告，报告的附件载有提交大会第六十五

届会议的商定建议。根据大会第 64/71 号决议第 178 段，特设工作组于 2010 年 8

月 30 日至 9月 3 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了会议。 

 请将本函及报告作为大会题为“海洋和海洋法”议程项目的文件分发为荷。 

 

 

居纳尔·保尔松(签名) 

奥维迪奥·曼努埃尔·巴尔博萨·佩格诺(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 

 
*
 A/6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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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特设全体工作组就海洋环境包括社会经济方面的状况的作出全球

报告和评估的经常程序的工作报告 
 
 

1. 特设全体工作组根据大会第 64/71 号决议第 178 段举行会议，就海洋环境包

括社会经济方面的状况作出全球报告和评估的经常程序向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

提出建议。会议于 2010 年 8 月 30 日至 9 月 3 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 

2. 会议由大会经与会员国协商后任命的两名共同主席居纳尔·保尔松(冰岛)和

奥维迪奥·曼努埃尔·巴尔博萨·佩格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共同主持。区域集

团推荐了以下共同主席之友：Osman Keh Kamara(塞拉利昂)代表非洲国家集团；

Esmaeil Baghaei Hamaneh(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亚洲国家集团；Fernanda 

Millicay(阿根廷)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集团；Eizabeth J.Tirpak(美利坚

合众国)代表西欧和其他国家集团。 

3. 67 名国家代表和 10 个政府间组织和其他机构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4. 供会议使用的证明文件如下：(a) 秘书长介绍各国就经常程序的基本组成内

容提出的意见的报告(A/65/69/ADD.1)；(b) 关于评估各项评估结果的报告

(A/64/88，附件)；(c) 临时议程、附加说明的临时议程和格式，包括拟议的工

作安排。还向各代表团提供了第 64/71 号决议第 180 段所设专家组编写的信息材

料。 

5. 法律事务厅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司长 Serguei Tarassenko 代表秘书长宣布

会议开幕。 

6. 会议对议程略作修改后予以通过，随后开始一般性交换意见。会议审议了执

行经常程序的模式，包括主要特征、体制安排和筹资。会议与专家组进行了对话，

审议了经常程序第一个周期的目标和范围、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目标受

众，以便确保评估对决策人员有现实意义。会议还审议了第 64/71 号决议第 183

段所设自愿信托基金和特别奖学金基金的工作范围。 

7. 在这些讨论基础上，经与共同主席之友协商，共同主席编写了供各代表团审

议的建议草案。对所有代表团开放的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并最后确定了建议草

案。9 月 3 日，特设全体工作组通过了列为本报告附件的各项建议。 

8. 9 月 8 日，共同主席将本报告连同建议转交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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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特设全体工作组提交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的建议 
 
 

1. 特使全体工作组根据大会第 64/71 号决议第 178 段举行会议，进一步审议关

于就海洋环境包括社会经济方面的状况作出全球报告和评估的经常程序的执行

情况，并向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提出建议，工作组回顾海洋在实现与可持续发展

和千年发展目标相关的国际商定承诺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2. 特设全体工作组还重申经大会第 64/71 号决议认可的其第一次会议的建议，

以及大会同一项决议中提出的关于成立一个最多由 25 名专家组成，每个区域集

团至多 5 名专家参加的专家组的要求。 

3. 特设全体工作组赞赏地确认专家组就“评估各项评估”结果报告(A/64/88)

第 60 段中列出的各项问题提供的答复和建议，以及国家提出的看法和意见。 

4. 特使全体工作组赞赏地注意到法律事务厅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提供的支持、

对第 64/71 号决议第 183 段所设信托基金作出的捐款，以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提供的技术和后勤支助。 

5. 特使全体工作组在审议了秘书长介绍各国就经常程序的基本组成内容提出

的意见的报告(A/65/69/ADD.1)、大会第 64/71 号决议、特设全体工作组 2009 年

会议的报告(A/64/347)，以及“评估各项评估”结果报告(A/64/88)后，向大会

建议就经常程序采取下列行动方针： 

 
 

 一． 执行经常程序的模式 
 

主要特征 

 

6. 联合国设立的经常程序将对大会负责。 

7. 经常程序是一个以国际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其他适用的国际文

书为指导，并考虑到大会相关决议的政府间进程。 

8. 为避免重叠，经常程序应鼓励与区域和全球两级的现有程序相互协作与配

合。 

9. 经常程序将推动实现海洋、海域及其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和千年发展目

标。 

10. 通过评估，经常程序的目标应是加强科学－政策互动，促进海洋、海域及其

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管理和养护，促进人类的长远福祉和可持续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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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经常程序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和透明度的进程，将提供一个以现有一流科学为

基础的经过同行审查的可靠的评估，使其产品被认为是权威和正统产品。 

12. 经常程序将促进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所有利益攸关方参与。 

13. 经常程序应以特设全体工作组确立的优先事项为基础，兼顾各国政府的需要

和要求。 

14. 经常程序应为现有和未来的所有评估提供附加值，建立科学-政策的功能性

互动，以支持海洋及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经常程序应鼓励科学与政策相关，而

非用来指定政策。 

15. 评估程序应将有关国际机构制定的现行标准和方法作为质量保障手段。专家

组应以清楚明白的说明性方式，明确阐述这些标准和方法。 

16. 在专家组拟定的安排下和经特设全体工作组核准，经常程序将对成果和产品

进行评估后评价。为提升业绩，专家组将对其工作定期进行自我评价。 

能力建设 

17. 能力建设对于执行工作至关重要，是经常程序在执行的各个阶段中的一个整

体组成部分。 

18. 大会将请秘书长邀请各国、相关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提供信息，说明为

进行包括社会经济方面的评估进行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的现有机会和安排，以便

编制一份这方面的清单，并将请秘书长向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 

19. 大会将请秘书长邀请各国提供信息，说明它们的能力建设需求，并向大会第

六十六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 

20. 根据已查明的差距和国家需要，经常程序将通过国际合作，包括技术合作和

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非洲沿海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技术

转让，帮助促进和协助能力建设。 

21. 将充分利用一切双边和多边渠道和安排。 

体制安排 

22. 大会将在其主持下实施下列体制安排： 

与联合国的关系 

23. 经常程序将接受由会员国代表组成的大会特设全体工作组的监督和指导。将

邀请获得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承认的谘商地位的相关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参

加特设工作组会议。相关科学机构和《21 世纪议程》确认的主要团体可要求受邀

参加特设工作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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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特设全体工作组将在公平地域代表性基础上，建立一个由工作组其中一些成

员国组成的管理和审查机制。 

专家组 

25. 专家组是经常程序的一个整体组成部分。 

26. 在评估第一周期的整个第一阶段期间，由会员国根据大会第 64/71 号决议第

180 段任命的专家组成员需要继续留任。尚未任命专家参加专家组的区域集团可

根据大会第 64/71 号决议第 180 段的有关规定，任命专家。在第一周期第二阶段

和未来周期内，专家组应由会员国根据公平地域分配原则任命，同时确保在与评

估海洋环境包括社会经济方面的状况相关的学科方面拥有足够的专门知识。 

27. 大会将请专家组在经常程序秘书处的协助下，为按照特设全体工作组报告

(A/64/347)的建议如期完成第一个周期，制定一套必要的备选方案，酌情提交特

设工作组审议和通过。 

28. 专家组除其他外，将通过评估工作组和能力建设工作组开展工作。 

秘书处支助 

29. 秘书长将指定法律事务厅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为经常程序，包括其已设机构

提供秘书处支助。应调动一切可利用的预算外资源和现有资源，相应加强该司的

能力。秘书长将邀请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国际

海事组织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以及酌情邀请联合国其他相关的专门机构，

为经常程序提供技术和科学支助。 

 

 二． 需要回答的主要问题和主要目标受众 
 
 

30. 第一周期第一阶段(2010-2012 年)将用于准备需要通过各区域一级的第一次

综合评估作出答复的主要问题，以便确保有效的科学-政策关系，以及确保所有

相关利益攸关方，特别是地方上的专家，都参与确定评估的具体目标和范围。 

31. 除了准备对海洋环境包括社会经济方面的状况进行一次全球综合评估外，经

常程序还将处理各国通过特设全体工作组提交的具体主要问题。 

32. 国家是经常程序的主要目标受众。 

 

 三． 经常程序第一周期(2010-2014 年)的目标和范围 
 
 

33. 大会将重申特设全体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商定的经常程序的目标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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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财政和其他支助 
 
 

34. 大会将敦请会员国、国际金融机构、捐助机构、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

自然人和法人向大会第 64/71 号决议第 183 段所设自愿信托基金提供财政捐款，

以及为经常程序作出其他贡献。 

 


